
渝财处罚〔2023〕7 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重庆瑞锦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法定代表人：程世红

地址：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 28 号 7-1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

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7号）等规定，按照《财政部

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2021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

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1〕9号）的要求，结合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

开展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渝财监督〔2021〕

11号）安排，本机关于2021年9月对你所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

的执业质量和内部控制等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。查明的违法事实

和行政处罚决定如下：

一、违法事实

（一）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，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

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。

1.你所出具的重瑞锦审〔2020〕第 001 号审计报告（审计收

费 1.5 万元），执行审计工作时，对货币资金的审定，未收集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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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开户清单，未编制本期发生额明细表，未对函证过程保持控制，

未对理财产品进行函证。对发放贷款和垫款的审定，未关注账龄

较长、关联方等因素；未对函证过程保持控制，未对函证差异情

况、大额借款本期未计利息的异常情况予以关注；无贷款台账查

验核对记录，无计提贷款损失测算过程，未关注已停止计息贷款

的可回收性，无查验抵押、担保等情况的记录。对营业收入的审

定，未编制营业收入明细表；无贷款合同、系统数据查验核对记

录；对部分借款未计息的情况未予以关注。对实收资本、所得税

等执行审计程序不充分。

2.你所出具的重瑞锦审〔2020〕第 014 号审计报告（审计收

费 3 万元），执行审计工作时，所有科目均未编制审计程序表。

对货币资金的审定，未收集银行开户清单；对审计调增的新账户，

未函证也未说明理由；现金盘点表所填数据勾稽关系有误。未对

应收账款函证过程保持控制。对预付账款的审定，未计提坏账准

备也未披露，对账龄 3 年以上的预付款项无任何审计记录。对其

他应收款的审定，除明细表、函证汇总表（均未回函）、抽查个

别凭证外，无其他审计底稿。对固定资产的审定，对收集的房屋

产权证所有权人非被审计单位的情况未进行关注；无审计调整金

额计算过程记录，对审计调增房屋，未关注是否办妥权属证；无

在建工程现场勘查记录，未关注在建工程项目进度。对应付账款、

其他应付款未函证也未执行替代测试。

同时，你所出具的重瑞锦审〔2021〕046 号审计报告，执

行审计工作时，未对供应商采购情况的函证过程保持控制；对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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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情况未充分核实，部分采购合同未明确采购数量，部分采购合

同采购数量与供应商现场询问记录数据不一致；未对重点供应商

执行记账凭证抽查，无入库清单、入库明细账检查记录；未检查

向重点供应商支付货款的回单，未结合采购合同约定单价检查向

各供应商支付款项的正确性；部分发票开票日期早于合同签订日

期。

（二）其他问题。

检查发现，你所存在审计工作底稿及审计报告编制不规范的

问题。未实施严格的逐级复核制度，部分审计项目风险评估流于

形式，无现金流量、期初余额、关联方及其交易、或有事项等特

殊项目的审计底稿，部分报告及底稿日期逻辑有误，审计报告后

附的财务报表及附注未经被审计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签名盖章，后

附报表（附注）有误、披露不完整等。

上述事实，有财政检查工作底稿、反馈意见、相关人员签证

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二、行政处罚的理由及依据

上述事实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第二十一

条第一款，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

97 号令）第六十条第（一）项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

号——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》第三十条，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31 号——审计工作底稿》第三

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11号——通过了解被审计单

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五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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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 号——审计证据》第十条、

第十五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 号——函证》第十

二条、第十四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三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

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》第八

条等有关规定。

三、行政处罚决定

按照法定程序，本机关已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向你所送达

《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（渝财告知〔2022〕12 号），告知你所

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。对本机关处罚所依据的事实、

法律依据和处罚内容，你所在法定期限内没有进行陈述申辩，也

未申请听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、

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7 号）

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给予你所警告，没收重瑞

锦审〔2020〕第 001号、重瑞锦审〔2020〕第 014 号 2 个审计项

目违法所得 4.5 万元的行政处罚。你所应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15 日内，将违法所得 4.5 万元缴入重庆市市级国库（缴款户名：

重庆市财政局，账号：3100021709024932270，开户行：工商银

行上清寺分理处）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本机关可以每

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

本数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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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或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

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

停止执行。

重庆市财政局

2023 年 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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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重庆市注册会计师协会。


